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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知识产权培训
本专题项目支持承担单位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开展知识产权交流研讨、专题培训、参观考察等，旨在提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理论和实务能力。
一、项目方向
（一）惠州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业务能力提升（拟立1项，每项10万元）
1.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高等院校。要求申报单位具有组织开展培训的经验，具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人员培训师资队伍，能够独立组织师资和课程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培训，项目申报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有开展同类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人员培训经验的优先。
2.项目内容
面向我市各县区知识产权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组织举办两期知识产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包含专题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工作人员专利、商标、地理标志业务，知识产权专项管理、经费使用指导等）、知识产权重点企业考察、知识产权机构交流、知识产权保护观摩等，着重提升我市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班为脱产培训（承办单位提供学员食宿、教材、培训场地等，学员自理城际交通费），每期时间为2-3天，每期人数20人左右。
（二）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拟立1项，每项10万元）
1.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惠州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要求申报单位具有组织开展培训的经验，能够独立组织师资和课程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培训，项目申报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有知识产权培训经验的优先。
2.项目内容
面向我市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结合市局年度工作重点，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高质量专利布局实战培训、高质量专利商标代理和审查实务培训、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培训、专利奖申报实务培训、市局交办的临时性培训等），培训次数4场以上（每场次培训时长不少于半天、规模100人左右）。着重提升全市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知识产权意识水平，增强企业培育高价值专利的能力，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二、实施期限
自项目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
三、申报材料
1.《2021年惠州市知识产权培训与宣传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4.机构所获资质和荣誉证明。 
5.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专题二 知识产权宣传
本专题通过实施知识产权宣传专项，汇聚社会力量，开展知识产权相关政策、部署的解读、宣传，全面展示我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主要成就，推动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为创建知识产权强市提供坚实支撑。
一、项目方向
（一）传统媒体为载体知识产权宣传报道（拟立1项，每项10万元）
1.项目任务。以国内知识产权报刊（中国知识产权报）等传统媒体为载体的知识产权文化宣传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结合惠州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围绕我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等方面的主要举措和重大活动，进行全方位深入跟踪，挖掘新闻热点，开展新闻报道，宣传惠州知识产权工作亮点；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宣传合力提高我市知识产权曝光率，在全国、全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运用影响力。
2.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省内新闻媒体或新闻媒体相关单位或相关社会组织。
申报条件：申报主体为广东省境内依法注册或登记设立，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经营场所，有充足从事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报道工作的人员力量，有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对象，项目承担团队主要负责人员或工作人员对惠州市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及惠州市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报道工作重点、要求等有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项目承担团队拥有具备知识产权相关新闻报道经验资深记者，拥有知识产权宣传工作实施典型案例。
（二）知识产权宣传活动策划组织（拟立1项，每项10万元）
1.项目任务
结合年度知识产权主题宣传活动和实际需要，协助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4.26知识产权周、中国专利周等宣传活动，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青少年等群体通过举办启动仪式、新闻发布、宣讲、咨询、展览等形式，组织开展好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和途径，创新方式方法、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与度，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知识、注重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2.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为在我市依法注册或登记设立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在我市拥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新媒体宣传平台，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经营场所，有充足从事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的人员力量，有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对象。主要负责人员或工作人员对我市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及我省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重点、要求等有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拥有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经历和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实施典型案例。暂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的申报。
二、实施期限
自项目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
    三、申报材料
    （1）《2021年惠州市知识产权培训与宣传项目申报书》（见附件5）；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人员资格证明；
（4）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5） 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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